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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超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上海永超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洪晓

冬、洪晓生于 2021 年 1月 1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双方协商解除或变更之日。 

为了保障洪晓冬、洪晓生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提高公司的经营、决策效

率，促使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同时为了更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一

致行动人认定的相关要求，洪晓冬、洪晓生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与洪晓冬之岳

母李钰敏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3 年 10 月 8 日起至各方协商

解除或变更之日或各方均不再作为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之日止。洪晓冬与洪晓

生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签署的原《一致行动协议》自动解除。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今各方均遵守了协议的相关约定和承诺，未发生违反

协议的情形。现经各方协商，为维持一致行动关系的稳定性，就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事宜达成一致，各方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6 年 1 月 16 日，实际控制人洪晓冬持有公司 29.00%的股份，为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人洪晓生持有公司 16.57%的股份，为公司董事。

一致行动人李钰敏持有公司 13.02%的股份。如上，洪晓冬、洪晓生共同控制公

司 58.59%的股份。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各方：甲方洪晓冬、乙方洪晓生、丙方李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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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致行动协议》之“四、‘一致行动’的期限”规定如下： 

“自 2023 年 10月 8日至各方协商解除或变更之日或各方均不再作为公司直

接或间接股东之日止。” 

现将该条款修改为： 

“自 2023 年 10月 8日至各方协商解除或变更之日或各方均不再作为公司直

接或间接股东之日止。 

同时，自公司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各方不会

从事下列行为：1）主动要求解除或终止一致行动关系；2）通过协议、授权或

其他约定委托其他任何第三方代为持有公司股份；3）协助其他任何第三方谋求

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2、《一致行动协议》中涉及“股东大会”的表述应调整为“股东会”； 

3、因公司现行章程与部分内部治理制度已根据最新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出调

整，《一致行动协议》中涉及股东会职权的内容，即《一致行动协议》之“二、

‘一致行动’的内容”中的部分内容，应调整为与公司现行章程与内部治理制

度的内容保持一致。 

四、签署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本补充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独立、财务独立、资产完整性

产生不良影响。本补充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内部治理的一

致决策和执行，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对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五、备查文件 

《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海永超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19日 


